代领职业培训补贴协议书
为了确保培训学员(甲方)和培训主体或企业(乙方)的权益，明确双方的义务，经协商，签订本协议书。具体约定如下：
一、甲方于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 年   月   日，自愿参加乙方组织的         专业（工种）     （级别）的职业技能培训或创业培训，按照《济宁市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账资金管理办法》（济人社字〔2020〕71号）和《济宁市职业技能培训差异化补贴目录》相关文件规定，补贴标准为每人     元。
二、甲方应积极参加培训，在培训期间应遵守乙方教学管理规定和考勤纪律，培训时间不得少于规定的培训课时，培训结束后由本人参加结业（鉴定）考试，经结业（鉴定）考试合格并取得职业资格证书（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、专项职业能力证书）后，乙方可代替甲方向当地人社部门申领职业培训补贴。如甲方因个人原因退出本次培训或达不到规定课时要求、未参加结业（鉴定）考试的，一律不允许乙方代其申领职业培训补贴。
    三、乙方应严格按照职业(工种)等级规定的课时要求、培训计划、培训大纲组织实施培训，不弄虚作假、不冒领职业培训补贴。
四、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、乙双方和当地人社部门经办机构各执一份。
    
   甲方(签字、手印)：               乙方(盖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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